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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人社办通〔2019〕72 号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做好 2020 年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

提升职业技能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稳就业决策部署，2020 年我省继续开

展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工作（失业保险支持技能

提升“展翅行动”）。根据 2019 年全国失业保险工作座谈会议精

神，现就 2020 年全省开展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

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2020 年，全省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的目标

任务不再分解到各州（市），原则上各地完成的任务数不能低于

2019 年的完成任务数，上不封顶，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超额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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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超额完成任务较好的州（市），将在相关工作经费分配上有所

倾斜。

二、促进规范落实

严格执行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

于发布云南省 2019 年度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的

通知》（云人社通〔2019〕138 号）文件中“企业职工在参加初

级以上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前，须持有下一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

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，并达到提升等级所需年限”的规定。《国

家职业技能标准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2020 年我省参保职工可享受技能提升补贴的职业（工种）

范围为：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68 号）中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和国家新

颁布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。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改革有新规定的从

其规定；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评价职业（工种）为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（2015 版）》中收录的技能类职业（工种）

和国家新颁布的技能类职业（工种）。两类证书的技能职业（工

种）都要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网站上查询得到。

三、深化服务意识

各地要结合失业保险参保扩面征缴、稳岗返还以及技能提升

行动等工作，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

提升职业技能政策宣传，有效扩大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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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效应。要开展进一步的摸底排查，主动对接企业，宣传政策，

告知流程，并主动上门服务，为符合申领条件的企业职工提供咨

询、审核、发放等“一条龙”服务，确保企业职工应享尽享。

四、提升工作效能

结合国家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精简证明材料，

优化工作流程，提升服务质量。企业职工本人或代为申请补贴的

培训机构、企业（代为申请需提供代为申请委托书或协议）需携

带职工身份证原件、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

贴个人申报表(2019 年版）》（见附件 1）一份、经办机构指定银

行的职工个人银行账户或社会保障卡到参保地的失业保险经办

机构申领补贴。原需提供的职工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）原件调整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内部核查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申请后，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告知申

请对象（代为申请对象）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以及是否正式受理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正式受理、审核通过后，需在各州（市）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网上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直接

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经办机构指定银行的职工个人银行账户或社

会保障卡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技能提升补贴的受理、审核、公

示和发放原则上要在60个工作日（包括10个工作日的告知时间）

内完成。

五、加强沟通协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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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与职业能力建设、

就业促进、职业技能鉴定等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机制，切实推动资

源整合和信息共享，通过互通有无、强化协作，完善服务标准、

提高审核效率，明确工作职责、强化风险防范，确保 2020 年全

省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。

要依托“云南省职业技能网络培训平台和职业技能培训APP”

信息比对、部门间定期联席会议审查等方式共同落实好《云南省

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职业技能

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19〕3 号）文件中

“符合条件的劳动者一年内可累计享受技能提升职业培训补贴、

就业补助资金职业培训补贴和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

技能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 3 次”的政策规定，确保失业保险支持

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补贴的发放合法合规，不发生重复申领补

贴现象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完成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补贴发

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应完成在“云南省职业技能网络培训平台

和职业技能培训 APP”上相关数据的录入工作。

六、调整提高部分职业工种补贴标准

根据建立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相适应的

《提高补贴标准职业目录》机制，2020 年我省继续调整提高部

分职业（工种）补贴标准，补贴标准上浮 30%，具体为：初级（五

级）1300 元、中级（四级）1950 元、高级（三级）2600 元，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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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内容见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支持技能提升调整提高部分职业工种

补贴标准目录（2020 年）》(附件 2)。不在《目录》范围内的职

业（工种），仍按原标准执行。国家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

后，国家和我省发放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《目录》内的职业

（工种）按同等级标准纳入调整提高范围。

本《通知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《通知》中与前期

政策内容不一致的地方，以本《通知》规定为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高红艳 0871-67195846

附件：1．云南省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个人

申报表(2019 年版）

2．云南省失业保险支持技能提升调整提高部分职业

工种补贴标准目录（2020 年）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19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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